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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成 都 市 民 政 局 
成 都 市 财 政 局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文件

 

成残联〔2020〕2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辅助器具 

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残联、民政局、财政局、卫健局，成都天府新区、

东部新区、高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公共服务局）、财金局： 

辅助器具服务（以下简称“辅具服务”）是残疾人基本康复

服务的重要内容。《成都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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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到 2020 年有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率达

90%”的目标任务。《“健康成都 2030”规划纲要》（成委发〔2018〕

11 号）规划了“到 2030 年实现有需求残疾人的基本型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率达 100%”的工作目标。为如期完成“十三五”残疾

人辅具服务工作任务，助力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残疾人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的实现，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辅具服

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辅助器具适配是残疾人康复的重要手段。做好残疾人辅具服

务，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推动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

助力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确保残疾人群同步小康具有重要作用。

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打赢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战，高标

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残疾人辅具服务

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加快改善辅具服务的责任感、紧迫感。

认真分析查找辅具服务工作存在的差距和不足，采取更加有力、

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快实现有需求的残疾人建档立卡

对象辅具适配全覆盖和贫困家庭残疾儿童辅具适配救助全覆盖，

确保完成“有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率达 90%”

的工作目标。 

二、强化服务理念，完善辅具服务政策措施 

辅具适配是残疾人的重要康复需求，事关残疾人的民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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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各级相关部门，要提高工作站位，聚焦“高标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总目标，高质量完成“十三五”辅具服务工作任务。在

“十三五”收官之年，各地更要全面总结、梳理“十三五”的工

作经验和问题短板，科学谋划“十四五”期间的辅具服务工作目

标和政策措施。 

要动态调整好辅具补贴目录。市残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等负责拟定市级补助资金的基本型辅具补贴目录和服务项目支持

范围，并根据实际适时进行调整（2020年起施行的市级补贴目录

请见附件）。各地要结合辅具适配救助进度和辅具服务需求状况

的变化，适时优化调整当地的辅具服务项目和补贴目录。要充分

发挥辅具在促进残疾人“全人康复”方面的独特作用，逐步拓展

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类康复辅具的补贴范围，通过精准的辅具服

务与保障，更有力地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生存质量，提升就学、

就业能力。 

要逐步推广辅具全过程服务。辅具服务项目多样、专业性强。

各地应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逐步拓展补助资金支持的服务项目，

积极推广全过程辅具服务，逐步将需求评估、器具适配、适应训

练、调试维护、效果评估、用户回访、指导咨询等纳入辅具服务

项目范围。要逐步增加辅具服务经费补贴项目，引导辅具服务机

构提供全过程服务，帮助残疾人精准适配、正确使用辅具，充分

发挥辅具的功能作用，延长辅具的使用寿命。2020年起，中、省

下达我市的有关康复机构扶持培育经费将优先安排用于支持区



 — 4 — 

（市）县残联辅具服务中心（站）的提能升级，区（市）县也可

在实际使用的市级辅具服务补贴资金中安排不超过 15%比例的资

金用于辅具产品购置之外的其他辅具服务项目。 

要积极创新辅具补贴制度。区（市）县应根据辅具需求和适

配服务的个性化特性，精简申请审批流程，丰富实物配送渠道，

完善辅具“实物适配”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实施辅具

适配救助“定额补贴”制度，方便残疾人选择适配适宜的辅助器

具和适配服务机构。实行“定额补贴”的区（市）县，应配套完

善需求评估和服务监督制度，科学确定补贴目录和服务机构，充

分发挥辅具服务机构的作用、尊重残疾人的个体需求差异，为残

疾人提供个性化辅具保障与服务。 

三、加强协同配合，合力提升辅具服务能力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多渠道推进辅具服务机构建

设，丰富基层辅具服务的内容，合力提升辅具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卫生健康部门要努力推进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和康复专科医

院辅具适配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康复医学科室基本型辅具适配制

作设备、技术人员的配备标准。要推动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

展适宜的康复辅具适配服务；民政部门要将辅具服务设施纳入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组织开展好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

点及全域推广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辅

具服务与救助经费的保障工作；残联组织要将辅具服务作为县域

残疾人综合性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社会力量承接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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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的辅具服务能力建设，

完善县级辅具服务中心（站）的服务功能，培育发展当地“龙头

型”辅具服务机构，逐步拓展“融乐阳光家园”在辅具需求申报、

器具展示、产品配送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每个区（市）县应至少

建成一个具有辅具用品体验展示、评估转介、器具维护等功能的

服务基地。 

民政、卫健部门和残联组织要整合资源，协同推进镇（街道）、

村（社区）辅具服务能力建设。要将“信息咨询”“展示体验”“需

求评估”“使用指导”“服务转介”“简易制作”“租赁维修”等有

关残疾人辅具服务的适宜项目，适时地纳入镇（街）和城乡社区

的综合服务设施、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康复站以及签约家庭

医生团队的服务内容。 

四、培育试点示范，推广“互联网+”辅具服务 

按照“试点先行、典型示范、片区覆盖，全域推广”的步骤，

探索推行“互联网+辅具服务”，进一步提升辅具服务的质效和便

捷性。在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指导下，高质量推进龙泉驿区、

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的“互联网+辅具适配服务”试点工

作，为在全市推广“互联网+”辅具服务探索经验。同时，要上

下联动，完善政策措施，加快“互联网+辅具服务”模式覆盖全

市的进程。鼓励区（市）县之间优质辅具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

支持区（市）县残联将所属辅具服务机构打造成为具有区域覆盖

能力的示范服务机构，跨地区开展需求评估、器具适配、调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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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用户回访等服务，周边区（市）县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为

本地残疾人引入这类机构的服务。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特此通知。

附件：成都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2020版）

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成 都 市 民 政 局

成 都 市 财 政 局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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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2020版） 
序
号 

残疾
类别 名    称 单位 补贴标准（元） 

使用 
年限 

1 部分足假肢 件 3500 3 

2 踝离断假肢 件 3800 3 

3 小腿假肢 件 3500 3 

4 膝离断假肢 件 6000 3 

5 大腿假肢 件 6000 3 

6 髋离断假肢 件 9000 3 

7 部分手假肢 件 2000 2 

8 腕离断功能性假肢 件 3000 3 

9 前臂功能性假肢 件 3000 3 

10 肘离断假肢 件 6000 3 

11 上臂功能性假肢 件 6000 3 

12 

假肢 

肩部假肢 件 7000 3 

13 矫形鞋 件 1000 2 

14 膝矫形器 件 900 2 

15 踝足矫形器 件 700 2 

16 足部矫形器 件 200 2 

17 膝踝足矫形器 件 1800 2 

18 脊柱矫形器 件 1500 2 

19 手部矫形器 件 500 2 

20 肘矫形器 具 800 2 

21 肩肘腕手矫形器 具 1800 2 

22 

肢体 
残疾 

矫形器 

颈托 件 3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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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残疾
类别 名    称 单位 补贴标准（元） 

使用 
年限 

23 普通轮椅 台 600 4 

24 坐便轮椅 台 600 4 

25 护理轮椅 台 600 4 

26 高靠背轮椅 台 1500 4 

27 功能轮椅 台 1600 4 

28 手摇三轮车 台 1200 4 

29 四脚手杖 支 80 2 

30 凳式手杖 支 100 2 

31 折叠手杖 支 100 2 

32 腋拐 支 160 2 

33 肘拐 支 150 2 

34 伸缩手杖 支 80 2 

35 拐杖头 套 20 1/4 

36 助行器 台 200 3 

37 

个人移动

辅具类 

移乘板 个 200 3 

38 床护栏杆 件 150 3 

39 床用桌 张 300 4 

40 可调靠架 个 200 2 

41 体位垫 个 50 2 

42 （乳胶）防压疮床垫 个 800 2 

43 （乳胶/空气）防压疮坐垫 个 100 2 

44 取物器 个 50 3 

45 接尿器 个 150 1 

46 便盆 个 150 1 

47 护理用品 套 200 1/12 

48 

肢体 
残疾 

个人生活

自理和防

护辅具类

穿衣辅具（穿衣、穿鞋、穿袜等辅具） 套 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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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残疾
类别 名    称 单位 补贴标准（元） 

使用 
年限 

49 
食饮辅具（专用刀、叉、勺、筷、杯盘

及防洒碗、垫等） 
套 200  3 

50 洗漱类辅具（特型梳、特型牙刷等） 套 200 3 

51 
居家类辅助器具（专用门把手、烹调用

具、开瓶罐器等） 
套 200 3 

52 座便椅 张 380 3 

53 多功能护理床 张 2000 5 

54 坐姿保持装置 台 1000 3 

55 沐浴椅 个 280 3 

56 

肢体 
残疾 

个人生活

自理和防

护辅具类

站立架 台 500 3 

57 盲用文具（写字板和笔等） 套 100 2 

58 带网络功能听书（网）机 台 900 3 

59 普通盲杖 件 60 1 

60 电子声光盲杖 件 150 3 

61 光学放大镜 件 150 3 

62 眼镜式助视器 件 100 3 

63 低视力眼镜  件 100 3 

64 单（双）筒望远镜 件 130 5 

65 低视力专用滤光镜 件 80 2 

66 盲用手机 部 1000 3 

67 盲用收音机 台 100 3 

68 盲用电脑读屏软件 个 1200 5 

69 盲人手机读屏软件 个 500 2 

70 光学助视器（10 寸内） 件 200 3 

71 便携式电子助视器 件 800 5 

72 盲文点显器（记事簿） 台 300 5 

73 

视力

残疾 
沟通和信

息辅助类

盲用手表 块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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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残疾
类别 名    称 单位 补贴标准（元） 

使用 
年限 

74 闪光（震动）门铃 件 150 2 

75 电话闪光（震动）警示器 件 400 2 

76 语音转文字设备 套 500 4 

77 盒式助听器 台 500 2 

78 耳背式助听器 台 2000 3 

79 耳道式助听器 台 3000 3 

80 助听器电池 套 260 1 

81 便携式写字板 个 200 3 

82 无线辅听装置 套 1200 3 

83 听障沟通系统（软件） 套 2000 3 

84 

听力

残疾 
沟通和信

息辅助类

震动闹钟 个 200 3 

85 安全辅具 跟踪定位仪（防走失腕表） 台 200 3 

86 技能训练 认知训练用品用具 套 180 4 

87 

精神 
智力

残疾 生活辅助 生活自助具（辅助进食器具） 套 300 1 

注：1．本目录适用于我市残疾儿童康复辅具救助对象之外的持证残疾人的辅具适配补

贴，以及市级补助资金的辅具补贴品种范围和补贴限额标准。 
2．补贴或适配的辅具在使用年限内的，不得再次给予辅具补贴或实物适配。同一

年度同一人给予补贴的辅具（含实物适配）不超过 2 件。同种功能的辅具在使

用年限内不重复补贴或适配。 
3．实行“实物适配”或“定额补贴”的辅具品种，由区（市）县根据实际确定。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2020年 6月 19日印发 
 




